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3948）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中國報章刊登公告如下，
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年12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東海先生、劉春林先生、葛耀勇先生、張東升先
生、張晶泉先生、呂貴良先生及宋占有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俞有光先生、
張志銘先生、譚國明先生及黃速建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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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伊泰 B 股       证券简称：900948 公告编号：2016-045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 

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内蒙古伊泰宝山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27%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受

让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内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宝山煤炭公司”）27%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12,900

万元，并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宝

山煤炭公司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公司 2016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公

司受让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内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27%

股权的议案》，公司以 12,900 万元的对价受让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有的宝山煤炭公司 27%的股权，并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出具了《北京杰隆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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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内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27%股权转让给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内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1100255号）,经评估,宝山煤

炭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以 2016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485,520,602.10元。宝山煤炭公司 27%股权的转让价格在此基础上确定为 12,900

万元。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

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司与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相关《股权

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东海

注册资本：325,400.7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北路。

主营业务：原煤生产、运输、洗选、焦化、销售、矿山物资、旅游开发、旅

游商贸、公路建设与经营、加油服务（以上项目仅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太阳能发电、煤炭进口、煤矿设备及煤化工设备进口、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丙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搬运、装卸、设备租赁、餐饮、

客房、会议服务、洗浴、水疗服务、健身训练及户外活动、烟酒销售、副食品销

售、矿山工程施工。（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15 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68,168,764,650.26 元，负债总

额为 41,400,418,095.86 元，资产净额为 26,768,346,554.40 元，营业收入为

19,565,518,135.34 元，净利润为 252,726,603.73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43,314,430.38 元。

（二）转让方：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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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呼智雄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8 号 1 幢 412 室(德胜园区)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经济信息咨询；城市园林绿化；体育运动项目经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技术推广服务。

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26,261,591.78 元，净资产为 420,701,596.28 元；营业收入为

74,449,805 元，净利润为 65,394,847.10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许景荣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 

主营业务：煤炭生产、销售。 

（二）主要财务数据

依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宝山煤炭公司审计报告》

（2016【008110】号），宝山煤炭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52,962,887.65 750,649,183.22

负责总额 498,108,743.81 642,037,015.72

净资产 154,854,143.84 108,612,167.50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40,568,451.10 189,763,453.71

净利润 34,363,025.70 13,758,0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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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评估情况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宝山煤炭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

为 485,520,602.10 元，并出具了《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内

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27%股权转让给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内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东洲资

评报字【2016】第 1100255 号）。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

公司受让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宝山煤炭公司 27%的股权，

股权转让价格为 12,900 万元；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的条

件和方式转让上述股权。

（二）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价款金额为 12,900 万元。受让方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三）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出具了《北京杰隆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内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27%股权转让给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内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1100255号）,经评估,宝山煤

炭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485,520,602.10元，宝山

煤炭公司 27%股权的转让价格在此基础上确定为 12,900万元。

（四）交易标的的交付和过户时间

双方将于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在登记机关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受让

方名下，完成工商备案手续及公司章程修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事项，也不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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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资产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2016 年上旬煤炭市场持续回暖，煤炭价格持续攀升。宝山煤炭公司作为宝

山煤矿的运营主体，其生产的煤炭产品具有高发热值、高挥发分、低硫分、中低

灰分及低磷含量等特性，属优质动力煤。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北京杰隆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所持宝山煤炭公司的全部股权，成为宝山煤炭公司的独资股东，有利

于在目前市场情况下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本次交易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受让宝山煤炭公司 27%股权作

价科学、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7日 

 

报备文件： 

（一）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内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四）《北京杰隆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内蒙古伊泰宝山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 27%股权转让给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内

蒙古伊泰宝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东

洲资评报字【2016】第 1100255 号） 

（五）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从业资格证书 


